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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6 月

2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6月16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详见公告：临2015-029、

临 2015-031、临 2015-034）。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㈠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原因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是为了吸纳优质资源，拓展公司发展领域，促进公司战略

转型，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㈡ 重组框架方案 

1、主要交易对方 

公司与多方积极沟通，范围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公司关联方及

拥有标的资产的第三方，包括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游集

团”）、Milestone Online Travel Limited（以下简称“麦顿资本”）、上海商

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商驿信息”）、梁健先生、杨海红女士。 

2、交易方式 

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3、标的资产情况 

拟收购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类型为旅游及金融相关行业，最初拟涉及海航国际

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海岛商业持有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 49%股权），海航酒店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营口沿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上海商驿信息、梁健先

生、杨海红女士持有的上海华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势科技”）20%

股权，董锋先生持有的新华旅行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旅行”）

27.94%股权，海航旅游集团及其关联方持有的其他资产以及第三方持有的资产。

后经与各方沟通并进行深入论证，标的资产拟调整为涉及海航旅游集团及其关联

方所拥有的新华旅行、华势科技、大鹏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鹏航

服”）、易生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生支付”）等旅游金融相关公司的股

权,即拟将易生支付 15%的股权、华势科技 80%股权、大鹏航服 95%的股权注入新

华旅行，并将新华旅行 100%的股权、华势科技 20%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㈠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营口沿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势科技、新华旅行等标的资产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

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重组相关文件如重组预案等的编制，并与交易对方就重组相

关细节进行沟通和协商。 

㈡ 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5 年 6 月 2 日起停牌并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29）。2015年 6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34），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

序，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5年 7月 1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5），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5 年 8

月 7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的议案》，（详见公告：临 2015-050），并于 2015年 8月 15日公司发布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54），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5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5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详见

公告：临 2015-057），并于 9 月 15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62），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5 日起预计停牌不

超过两个月。2015年 9月 9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于 9月 10日发布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详见公告：临 2015-060）。 

本公司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详见公

告：临 2015-035、临 2015-038、临 2015-040、临 2015-044、临 2015-047、临

2015-048、临 2015-049、临 2015-053、临 2015-055、临 2015-056、临 2015-058、

临 2015-061、临 2015-064、临 2015-067、临 2015-068、临 2015-069、临 2015-070、

临 2015-073、临 2015-074）。 

㈢ 已签订的相关协议 

公司已与海航旅游集团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拟对海航旅游集团

及其关联方所拥有的新华旅行、华势科技、大鹏航服、易生支付等旅游金融相关

公司进行重组；已与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拟购买其持有的营口沿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已与上海商驿信息、梁健

先生、杨海红女士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拟购买其持有的华势科技 20%

股权；已与董锋先生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拟购买其持有的新华旅行

27.94%股权。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拟调整相关框架协议。此外，海航旅游

集团、麦顿资本与新华旅行共同签署《增资框架协议》。公司还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提交董事会审议。但重组预案及相关协议议案经

董事会审议未通过。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2015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关于<上海九龙

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郭亚军先生、李铁先生、刘丹先生、

杨卫东先生对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欧阳润先生未

参会，董事李勤夫先生、李梦强先生对相关议案弃权，其弃权理由主要为未出具



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与评估报告，其就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持保留意见，

也无法保证本次交易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最终相关议案未获通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前，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尚未正式出

具审计、评估报告，此类报告将在预案通过后、草案审议前最终出具，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保障投资者的交易权，

公司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承诺 

公司将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及时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承诺在披露投

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６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停牌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对广大投资者

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五、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11:00-12:00 召开投资者

说明会，并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同时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

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